附件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
  第 3 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基本情况
	项目
名称
	高龄补贴
	项目实
施单位
	民政局

	
	项目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□      延  续 ☑
	项目起
止时间
	2021.01至12月

	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根据株洲市民政局、株洲市财政局、株洲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株洲市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提标扩面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株民发〔2018〕2号），我县高龄津贴补贴标准为80岁以上高龄补贴每人每月50元，90岁以上高龄补贴每人每月100元。

	截止当季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 300 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     231 万元，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老人纳入保障范围。

80岁以上高龄补贴每人每月50元，90岁以上高龄补贴每人每月100元。
严格按照省市县要求，落实高龄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截止2021年9月，我县累计发放高龄补贴9562人次，累计发放231.03万元。资金通过“一卡通”形式发放，及时足额到位。有效的提高了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，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。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附件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
  第  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基本情况
	项目
名称
	孤儿生活补贴
	项目实
施单位
	民政局

	
	项目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□      延  续 ☑ 
	项目起
止时间
	2021.01至12月

	2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根据《湖南省民政厅2020年民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通知》的相关要求，自2020年1月起提高全市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，社会散居孤儿由每人每月9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1085.2元，集中供养孤儿由每人每月13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1504.6元。通过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的有效实施，缓解孤儿基本生活压力和生活状况，提高孤儿生活质量，保障孤儿权益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

	截止当季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 6.39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  0 万元，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1、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纳入保障范围，保障其生存和发展权益。
2、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085.2元（我县实际发放标准为1086元/人/月）集中供养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504.6元。

3、孤儿生活补助按季度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

以上资金目前从上级拨款中支付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今年我县自2020年1月起提高全县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，社会散居孤儿由每人每月9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1085.2元（我县实际发放标准为1086元/人/月），集中休养孤儿由每人每月13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1504.6元。截止2021年9月，累计发放39人次，累计发放金额12.0546万元。孤儿生活补贴采取“一卡通”的形式发放，按季度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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